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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第五十八年

议程项目 36和 160 

中东局势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03年 5月 6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本信谨提请你注意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公民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最新行径。 

 5月 6日星期一当地时间晚上 10时不到，两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杀害了 27

岁平民吉迪恩·利希特曼。他是在什伏特社区东北部驾车时受到枪击的，保安部

队发现他的车子溅满鲜血，有 10个子弹孔。利希特曼 6岁的女儿和另一名 25岁

的乘客在攻击中头部中弹受重伤。杀手使用 M－16和 Kalashnikov步枪进行攻击。

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法塔赫运动军方声称这次攻击是他们干的。 

 去年 11 月在同一地区，有 7 个子女的母亲埃丝特·加利亚在一起恐怖主义

枪击事件中被害。 

 昨天的攻击事件恰恰发生在以色列国殇日开始的时候，人们正在纪念为捍卫

国家和在攻击平民事件中丧生的人。 

 以色列举行这次纪念活动，希望以色列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实现真正和平。

我们呼吁巴勒斯坦领导人采取有力措施，摒弃使用和推动恐怖策略。必须以永远

停止巴勒斯坦恐怖主义作为推动谈判进程和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平的基本先决条

件，否则所有和平和解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 

 我们呼吁巴勒斯坦方与以色列一道，共同努力促进本地区的安全与和平，消

除巴勒斯坦宗教机构、教育机构和政治机构的煽动行为，解散并取缔在其境内自

由行动的恐怖集团。巴勒斯坦领导人还必须依照国际义务、安全理事会决议及其

签订的各项协定，逮捕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并追究他们对所犯罪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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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呼吁国际社会重申坚决反对恐怖策略，并用其权力迫使该地区所有赞

助和煽动恐怖主义的政权依照国际法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特别是第 1373（2001）号

决议履行责任。 

 本信是继 2000 年 9 月开始详述巴勒斯坦恐怖运动的众多信件之后的又一封

信。这些信记述了罪恶的恐怖战略，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必须为此负起全部责任。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160 和 36 的文件及安全理事会

文件分发为荷。 

 

            大使 

            达恩·吉勒曼（签名） 

 


